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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松江乡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2·25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1日，东风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应急管理部举报系统推送的关于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事故举报信息。经调查，2024年2月25日15时50分，东风区松江乡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一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43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东风区政府批准同意，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东风分局、区总工会、区发展改革工信局、松江乡政府为成员单位的东风区政府松江乡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2·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出人员参加，聘请省应急管理厅事故调查处理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研究了事发后市公安局东风分局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行政询问笔录；查看了事发时监控录像；并对事故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以及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2·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维修人员在未确认其他维修人员是否安全情况下，擅自推闸送电使生产车间生产线运行造成的一起机械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20645434][bookmark: _Toc810542947]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635291030][bookmark: _Toc220645435]（一）佳木斯起晟机械研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佳木斯起晟机械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晟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00MA1BH3CR79，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松桦街中段197号，法定代表人：张玲。主要经营范围：农业机械科技研发、制造及配件加工、粮食机械研发等。共有员工5人。
[bookmark: _Toc220645436][bookmark: _Toc989527688]（二）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禾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800MABWEN1B1M，法定代表人：朱士君（原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佳木斯市东风区联合社区长胜街三江粮食大市场1号楼（事故发生后迁至桦川县境内）。主要经营范围：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谷物销售等。共有员工6人。
景禾公司在三江粮食大市场内租用5号库（南厂房）和4号库（北厂房，两个厂房相距18米）作为生产车间，生产颗粒生物质燃料。南厂房内设有投料设备绞笼，风选机和刮板运输机（前端）等设备，北厂房设有料斗、刮板运输机（后端）和成型机等设备，在南北厂房之间空中（高约5至6米）设有封闭的刮板运输机，刮板机将南厂房的物料运送到北厂房加工成颗粒生物质燃料。控制刮板机空气开关安装在南厂房的配电箱内。
2022年12月，景禾公司在起晟公司陆续购买了风选机、减速器和颗粒料斗等生产设备，双方口头约定售后维修事宜。起晟公司维修人员多次到景禾公司进行维修工作。
[bookmark: _Toc561361886][bookmark: _Toc220645438]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579473838]（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2月23日，景禾公司朱士君联系起晟公司销售经理姚国生要求对本厂设备进行维修，姚国生指派了公司员工张锡亮、冯相遇、汲传喜进行维修。2月25日7时许，张锡亮等3人来到景禾公司南厂房进行更换绞笼电机、减速器和料斗维修（生产线最前端）等工作，15时50分左右完成维修工作。张锡亮为测试维修效果推上了配电箱内所有机器的控制开关，过了几秒刮板机的空气开关跳闸了，张锡亮又试了1次，空气开关又跳闸了，张锡亮对景禾公司的工人说“这机器停电测试不了，你们去找厂长吧”，就带领维修工人下班回家。景禾公司工人丁宝贵给朱士君打电话，说厂里机器电闸推不上，得找电工修。朱士君找电工检查了电路和电机，未发现问题，电工说可能是刮板机堵了。朱士君电话安排丁宝贵去检查刮板机，丁宝贵发现南厂房刮板机前端有异物，工人王显成到刮板机前端确认异物是李胜安（景禾公司生产厂长，主要负责生产和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人员立即给朱士君打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朱士君到现场后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19救援电话。消防救援人员把李胜安救出，李胜安已无生命特征。
事故调查组查看事发时监控录像，15时36分，李胜安进入刮板机后端进行维修作业，张锡亮推闸送电时李胜安站在北厂房刮板机后端上进行维修工作，被突然转动刮板卷入刮板机内。
[bookmark: _Toc1713330112]（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报告情况
景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士君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向公安部门报告事故的有关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工信局和松江乡政府相关人员也第一时间相继赶到事故现场，不存在企业瞒报。
2.应急响应和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东风分局、松江乡政府等单位的有关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参与事故救援工作。东风区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对刮板机进行扩拆，经过近2个小时救援，将刮板机内李胜安救出，李胜安已无生命体征。市公安局东风分局民警到达现场后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进行了现场勘验，对相关人员作了行政询问笔录。景禾公司和死者家属自行协商达成赔偿事宜，解决了赔偿问题稳定了死者家属情绪，使事故未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
[bookmark: _Toc1810616113][bookmark: _Toc220645439]（三）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由于区应急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工信局和松江乡政府等部门人员对事发地属性认识不清，此地原为铁路钢厂，一直由铁路部门管理（土地产权属铁路部门，后期铁路部门和佳木斯市粮食局合作开办了三江粮食大市场）。内设由南至北二条铁路专用线，发生事故的厂房位于二条铁路专用线之间，错误认为此事故应为铁路部门调查处理，事故发生后未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1283293533]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20645440][bookmark: _Toc1973445355]（一）直接原因
起晟公司维修人员张锡亮完成维修后，应只测试维修部分机器的修理效果，在未经景禾公司负责人同意和确认其他维修人员是否安全的情况下，擅自将不在维修范围的刮板机推闸送电，使南厂房的生产线整体运行，将北厂房刮板机上维修的李胜安卷入刮板机中当场身亡。张锡亮扩大测试机器范围擅自推闸送电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20645441][bookmark: _Toc968700744]（二）间接原因
1.起晟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维修人员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
2.起晟公司未对张锡亮等维修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导致维修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得到景禾公司负责人同意和未确认其他维修人员安全的条件下随意通电测试。
3.景禾公司未和长期从事维修作业的起晟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进厂维修人员未进行安全提示，明确安全要求，未安排人员对维修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bookmark: _Toc800536098][bookmark: _Toc220645442]四、有关职能部门存在的问题
1.区发展改革工信局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法定责任不到位，未将小微企业景禾公司纳入监管范围，误认为该起事故不属本部门管辖，对该企业指导监督缺失。
2.松江乡政府作为事故发生单位的属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未将景禾公司纳入监管范围，误认为该起事故不属本部门管辖，监督检查缺失。
3.区应急管理局对涉事企业属地管辖情况研判不清，因涉事企业位于原铁路钢厂，该处土地产权属铁路部门，误认为该起事故不属本辖区管辖，故未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220645447][bookmark: _Toc2078348518]五、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018746776][bookmark: _Toc220645450][bookmark: _Toc220645448]（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李胜安作为景禾公司生产和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人，对进厂维修人员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负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530153775]（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张锡亮作为起晟公司维修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维修工作完成后，未能明确现场设备与人员安全状态，启动与维修设备无关的刮板机，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0]]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_Toc1741207139]（三）对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郭洋，男，中共党员，东风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主管发展改革工信局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对景禾公司开展安全检查，负有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领导责任，建议由区纪委监委给予相应处分。
2.董昊，男，中共党员，松江乡政府安全生产管理岗八级科员，未对本辖区企业进行排查摸底，未建立监管企业台账，未对景禾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存在监管盲区，建议由区纪委监委给予相应处分。
3.叶吉峰，男，区应急管理局调查评估和统计岗八级科员，未按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上报事故的有关情况，误认为事发地权属归属铁路，应由铁路部门自行处理，没有及时上报，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区纪委监委给予相应处分。
[bookmark: _Toc1975792522]（四）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起晟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2]]，建议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3]]规定，对起晟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1: []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项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景禾公司未和起晟公司签订维修工作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进厂维修人员未进行安全提示，明确安全要求，未安排人员对维修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footnoteRef:4]]，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景禾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3.张玲作为起晟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其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五、六项）[[footnoteRef:5]]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4.朱士君作为景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五、六项）、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421253361]（五）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区发展改革工信局向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建议松江乡政府向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3.建议区应急管理局向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710599506][bookmark: _Toc220645451]六、事故主要教训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吸取事故惨痛教训，压紧压实检修全过程、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开展反“三违”专项行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提高作业人员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能力，切实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贯彻落实到各程序、各环节，对严重违章零容忍、重处罚；强化外包安全管理，加强外包工程、外来队伍、外协人员准入把关，要将“三外”相关方单位和人员纳入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考核，加强对相关方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提升相关方单位和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技能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红线，防止同类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925366796][bookmark: _Toc220645452]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起晟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应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法定责任，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安全管理制度和维修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二）景禾公司，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应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法定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加强外来人员的统一协调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区发展改革工信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要求，正确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对能源制造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建立监管企业台账，掌握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及时消除隐患，实现监管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四）松江乡政府，要全面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立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管理台账，掌握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为本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五）区应急管理局，强化执法人员业务知识和业务能力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在今后工作中坚决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336604249][bookmark: _Toc220645453]八、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东风区政府佳木斯景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2.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6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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